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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

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

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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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债券总额：8.84亿元。 

2、债券期限：3年期。 

3、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与配售规则：本期债券以公开方式发行。本期债券

发行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主承销商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4、发行首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发行期限的第1日，即2022年3月8日。 

5、付息日：2023年至2025年每年的3月9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兑付日：2025年3月9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7、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二）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债券总额：4.41亿元。 

2、债券期限：3年期。 

3、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与配售规则：本期债券以公开方式发行。本期债券

发行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主承销商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4、发行首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发行期限的第1日，即2022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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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付息日：2023年至2025年每年的7月1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兑付日：2025年7月12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7、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三）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债券总额：20亿元。 

2、债券期限：3年期。 

3、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与配售规则：本期债券以公开方式发行。本期债券

发行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主承销商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4、发行首日：2023年8月14日。 

5、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4年至2026年间每年的8月15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6、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6年8月1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7、担保方式：本期债券设定保证担保，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二、 重大事项 

发行人存在抵押资产且单项受限资产价值占发行人2022年末合并报表净资

产10%以上的重大事项（因发行人2023年度财务决算工作正在开展，相关指标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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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22年末净资产计算），具体情况如下： 

（一）北京京投隆德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抵押情况 

1、发行人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议情况 

经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京投隆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德置业”）股东

会审议通过，隆德置业向金融机构申请项目开发贷款，同时以坐落在北京市丰台

区地铁十九号线新宫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FXG-1401-0601-03等地块R2二类居住

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德置业成立于2023年6月26日，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许

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房地产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隆德置业主要负责森与天成项目开发工作。 

3、被担保债务的基本情况 

隆德置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密云

支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并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协议》（以下简称“主合

同”），贷款金额25亿元，起止期限为2024年至2029年。 

4、抵押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隆德置业与中国银行密云支行签署《抵押合同》，抵押人为隆德置业，抵押

权人为中国银行密云支行。抵押人以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地铁十九号线新宫车辆

段综合利用项目FXG-1401-0601-03等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作为抵押物，抵押物价值为52.45亿元。担保期限为2024年至2029年。抵押资产

价值占发行人2022年末合并报表净资产的48.23%。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构成本抵押合同的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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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被担保人（反

担保情形下，下同）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相关法律手续的办理情况 

上述抵押登记已办理完毕。 

6、共同担保、反担保情况（如有） 

不适用。 

二、北京京投灜德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抵押情况 

1、发行人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议情况 

经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京投灜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灜德置业”）股东

会审议通过，灜德置业向金融机构申请项目开发贷款，同时以坐落在北京市门头

沟区花谷四街1号院、京潭中路7号院、锦屏北街6号院部分住宅、储藏间、商业、

商务办公及地下车位作为抵押物。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灜德置业成立于2014年10月27日，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房

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经济信息咨询。（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灜德置业主要负责檀谷项目开发工作。 

3、被担保债务的基本情况 

灜德置业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北京

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并签署了《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

款主合同”），贷款金额6.11亿元，起止期限为2024年至2029年。 

4、抵押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灜德置业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抵押合同》，抵押人为隆德置业，抵押

权人为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抵押人以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花谷四街1号院、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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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中路7号院、锦屏北街6号院部分住宅、储藏间、商业、商务办公及地下车位作

为抵押物，抵押物价值为25.94亿元。担保期限为2024年至2029年。抵押资产价值

占发行人2022年末合并报表净资产的23.85%。 

抵押担保的范围为：抵押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见合同要素表的

约定）/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抵押财产的费用、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律

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等。 

5、相关法律手续的办理情况 

上述抵押登记已办理完毕。 

6、共同担保、反担保情况（如有） 

不适用。 

（二）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本次隆德置业和灜德置业的抵押是基于发行人融资

需要所进行的。本次抵押有利于发行人拓宽融资渠道、满足资金需求、改善债务

结构，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22京发01、22京发02和23京发01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

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

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22京发01、22京发02和23京发01公

司债券的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

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22京发01、22京发02和23京发01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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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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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